
 

致
德
國
法
會 

參
加
德
國
法
會
的
大
法
弟
子
： 

 
 

大
家
好
！
大
法
弟
子
的
責
任
是
助
師
救
度
眾
生
，
因
此
為
了
能
完
成
好
你
們
的
使
命
，
首
先
要

修
好
自
己
。
有
法
在
才
知
道
如
何
更
好
的
做
，
有
法
在
才
不
會
走
錯
路
，
同
時
法
也
在
成
就
你
們
自

己
，
所
以
大
法
弟
子
的
法
會
就
是
促
進
你
們
提
高
的
機
會
。
希
望
你
們
法
會
辦
的
成
功
！ 

 
 

謝
謝
大
家
。 

 

師 

李
洪
志 

二
零
二
一
年
七
月
十
八
日 

 


